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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114 年第 2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4年10月3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 

二、 地點：本部4樓401會議室 

三、 主席：黃政務次長世杰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詳如簡報） 

主席裁示：同意解除列管。 

六、 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盤點結果」及「民間需求回應說明」。 

說明： 

1. 依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第 10 點，略以「應按開會頻率檢視

該機關與所屬機關提報之盤點資料及民間需求之回應說明，涉機關主管

法規疑義者，應會同機關法制單位檢討修正，並確認回應說明之適切性；

涉機關業務流程或資訊系統問題者，應排定改善期程，定期追蹤列管；

涉跨部會法規疑義者，應提報行政院諮詢小組」規定辦理。 

2. 提會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最新結果」及 114 年 5 月至 9 月

「民間需求回應說明」辦理情形，俾提交委員檢視及確認回應說明之適

切性。 

主席裁示：依本部所屬機關(單位)建議修正「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之

「系統、資料庫描述」欄位內容，以臻完善，並同意整併第 55 項及

第 87 項重複盤點之廉政業務管理系統，另為利於委員審查盤點情

形，請資訊處後續於會議現場準備相關紙本資料供委員參閱。 

（二）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資料開放推動成果」。 

說明：提會報告本部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data.gov.tw）114 年 5 月至 9 月

開放推動成果。 

主席裁示：洽悉。 

（三）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品質標章精進措施執行成果」。 

說明：為依行政院「政府資料開放優質標章及深化應用獎勵措施」提升政府資

料品質與加值應用效益，爰提會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執行資料集品質

標章精進措施之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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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請本部所屬機關(單位)就尚未完成改善之資料集，確實於 114 年

底前完成。 

（四）報告「本部配合數位發展部之建構臺灣主權 AI 訓練語料庫行動計畫推

動情形」。 

說明：數位發展部於 114 年 7 月 7日訂定發布「建構臺灣主權 AI 訓練語料庫

行動計畫」，爰提會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配合推動情形。 

主席裁示：請本部所屬機關(單位)依資料盤點結果，依限將資料上架至政府資

料開放平台，餘適用「臺灣主權 AI 訓練語料授權條款」者，請俟

數位發展部完成建置語料庫平台後，辦理資料上傳事宜。 

（五）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及申請下架情形」 

說明：提會報告 114 年 5 月至 9 月本部所屬各機關(單位)申請下架情形。 

主席裁示：有關本部秘書處、矯正署臺南看守所及雲林監獄因資料集內容重複，

爰申請下架之 5筆資料集，同意下架。 

 

七、 臨時動議： 

主席裁示：有關數位發展部刻正訂定之「促進資料創新利用發展條例(草案)」，

本部針對其中未釐清政府資訊公開及政府資料開放兩個不同議題

之條文，已向該部提出修正建議，請各位委員後續參加相關會議或

活動時，再協助適時對外傳達本部意見，以使該草案更為完善。 

 

散會：上午 10 時 10 分 

 

                    紀錄：潘威廷 

主席：黃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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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委員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一) 

 

 

 

 

 

 

 

 

 

 

 

 

 

 

報告事項(三) 

 

 

 

 

 

報告事項(四) 

 

 

 

 

 

 

 

 

 

 

 

 

 

 

黃召集人世杰：請問各位委員對於報告事項(一)，本部及所屬機關

資料盤點表跟民間需求回應的說明，是否有意見提出？ 

 

黃委員心怡：主席好，想請問一下，在最近收到的電子郵件及紙本

資料中，沒有看到資料盤點表，若日後方便，在沒有機密性疑慮並

節省紙張的情況下，是否可以提供電子檔給我們參考，以利我們可

以先行檢視內容？ 

 

資訊處：向主席及委員說明，考量這份資料為非公開資料，而電子

郵件為明文傳輸，有資安風險，所以沒有先利用電郵提供，後續將

於會場提供紙本資料供委員參考。 

 

黃召集人世杰：後續請資訊處於會議中將紙本資料提供各委員參

考，俾利委員審查及提供意見。 

 

黃召集人世杰：有關報告事項(三)資料集改善情形，兩個待改善事

項皆將於今年底完成，尤其為改善事項 2 壓縮檔的部分，事實上已

算完成改善。 

謝謝各單位跟資訊處同仁的配合與協助，請大家於年底前確實完

成改善作業。 

 

黃召集人世杰：關於報告事項(四)，我做一些補充，讓各位委員更

為了解。因我們目前還未充分了解數發部 AI 訓練語料庫的實際運

作與機制，先前於行政院開會時，主辦機關有說明，其文本資料分

類方式主要是依照是否涉及著作權問題進行區分，由於我們業務

性質較特殊，因此比較少有著作權的問題，比較關注的部分反而是

風險管控的問題。我曾於會議中多次詢問有關風險管控的議題，但

目前尚未得到具體回應。 

有關 AI 訓練語料庫所蒐集之非公開資料，當提供給有訓練需求的

後端使用者，如政府機關或民間單位，於資料取得後會如何去應

用，如何避免資料外洩等，目前也尚未得到具體的答案。因此，我

們現行在配合推動該計畫時，考量其風險，故先採取相對保守的方

式。 

此外，有關 AI 語料的授權條款，主要內容亦多著重於著作權的部

分，未說明於系統運作後，相關資料外洩的風險。針對此部分，我

們將會再持續向相關單位請教，在此之前，將維持現行的運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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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張委員心玲：謝謝主席及委員。我剛剛想詢問的內容，其實也是主

席所提到的問題，看起來目前主辦機關尚未針對此部分有進一步

的結論。另外請教，這次部裡提出的資料與原先已開放的資料有什

麼不同？ 

 

資訊處：請委員可以先參考簡報第 20 頁的運作流程說明，數發部

會定期將已經開放在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上的開放資料，同步至 AI

訓練語料庫內，因此，既有的開放資料將可納入新建的 AI 訓練語

料庫內，一併提供給 AI 做為訓練。 

至於目前提供的資料與這次盤點的文本資料是否有差異，兩者差

異並不大，皆是依循數發部提出的十大文本類型為原則進行盤點。

例如，我們開放較多的文本資料類型，無論是已在政府資料開放平

臺上，或是這次配合盤點的資料，大多為研究報告，如出國報告、

委託研究報告等，或者為施政文件，如每年度的施政績效報告，以

及活動宣傳文本，如新聞稿等文本資料。 

如同前面報告，本部在中央部會開放資料集數量已為第一名，所以

其實不論是在數發部提出 AI 訓練語料庫計畫前後，本部各機關(單

位)均已持續努力推動資料開放。 

 

黃召集人世杰：另外詢問，依對報告事項(四)第 21 頁表格內容之

理解，除報告事項(一)、(二)所列的資料外，我們又多盤點這些資

料，並依適用的授權條款將其區分為兩類。又依報告事項(一)資料

盤點表，甲類可開放資料應已全數上架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而甲

類計有 27 項，報告事項(四)所列預計新增至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之

項目為 29 項，故想再確認是否甲類資料已全數上架？亦或是兩者

統計方式有所不同？ 

 

資訊處：向主席報告，前述資料盤點表中屬於甲類可開放資料的 27

項，係指本部共有 27 個系統或資料庫，其所含的資料是可以對外

開放的，因此，本部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上架之資料多源自於這 27

個系統。而本次新增盤點的 29 項資料，是在前述 27 個系統中，再

進一步檢視後發現過去尚未開放的資料，故我們併同本次盤點作

業一併上架至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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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黃召集人世杰：了解，簡報第 21 頁統計表格下方第二欄所列的資

料目前尚未上架，請本部相關機關(單位)於數發部的平臺建置完

成後，再行辦理上架作業。 

 

黃召集人世杰：有關前面所提數發部 AI 訓練語料庫風險評估的問

題，若各位委員日後有機會，再請協助向主辦機關了解相關情形，

讓我們後續作業更能順利進行。 

此外，跟各位委員分享及討論另一項議題，數發部目前正在擬訂

「促進資料創新利用發展條例」(草案)，目前我們與該部對部分條

文內容尚在溝通討論，係有關該草案將政府資訊公開與政府資料

開放兩個不同議題混淆之狀況。 

政府資訊公開，其原則在於政府運作的透明化，會將現有資料原始

提供，並不會特別進行處理，然而基於各種考量，有許多資訊屬於

不公開的；而政府資料開放，其目的是為了應用而存在，資料必須

經過處理後再釋出，這樣資料才能夠發揮它的功能。因此，政府資

訊公開與政府資料開放是不同的概念，這兩者公開的方式與後端

應用的機制涉及許多細節，應由相關法律加以規範，不能僅以是否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主動公開或已依申請提供者等方式，來認定是

否應將資料作成開放資料(Open Data)。 

該草案的目的是希望各機關盡可能釋出資料，立意很好，但不應是

以政府資訊是否公開作為是否應開放的標準。我們希望相關主管

機關能制定標準，明確規範哪些資料可以轉化為開放資料，像我們

有些現行不得公開的資料，經適當處理後，其實可以做成開放資料

使用。 

因此，利用這個機會向委員們傳達我們的想法，目前我們和草案主

管機關的意見尚未達成共識，希望各位委員給我們一些支持，假設

有機會在相關會議或活動中，可向外界說明。其實各機關在推動

Open Data 的工作都相當努力投入，過去幾年的經驗，不論在行政

院或各機關的會議上，我想各位都可以看到這樣的努力。但是，我

們需要的是明確的資料開放標準讓各機關可以依循辦理，而不是

在另一個法律內去找資料開放標準。如各位委員有需要，也可以向

法律事務司取得相關資料或意見，法律事務司為「政府資訊公開

法」的主管單位，可協助提供相關資訊，以便各位委員更清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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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結論： 

黃召集人世杰：今天感謝各位委員的指教，讓本部政府資料開放業

務能更加精進，謝謝。 

 


